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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公考“包过”培训班人去楼空
据称该培训班正在更换代理资格，月底前解决相关问题

本报济南9月15日讯(记

者 寇润涛) 济南一公务员

考试培训班打着“考不上退

钱”的旗号招生，却在成绩公

布后人去楼空。该培训班北

京总部称，目前正在联系学

员，争取月底前解决问题。

在济南一事业单位工作

的张女士说，山东省公务员笔

试成绩公布后，她发现自己进

入了面试名单。在复习面试的

过程中，她看到一个公考培训

机构的广告，声称“考试包过，

不过退钱”。5月22日，她在位
于济南市山大路科苑大厦的

该培训班报了名。从5月24日

到5月30日，她一共上了7天

课，学费是1万元。

后来，张女士没有通过面

试，不过她也没有去培训班要

求退钱。然而，9月15日她接到

了同班同学的一个电话，说他

们报名的那家公务员考试培

训班“人去楼空”了。于是，她赶

紧联系了另外一个同学，想一

起前去培训班问问。结果，该

同学告诉她不用去培训班看

了，“整个房子已经没有人了。”

记者了解到，在张女士所

交的1万元学费中，2000元是

作为吃饭、住宿等生活费用，

即使学员面试没有通过，这部

分费用也不退，只退其余的
8000元。

9月15日下午2点，记者来

到科苑大厦5楼517室，这里就
是培训班所在地。据科苑大厦

物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家公务员培训班属于光华

教育公务员考试研究与培训

中心，“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将

租用的房子退掉了。”

光华教育公务员考试研

究与培训中心负责全国市场

的杨先生解释说，目前济南的

培训班正处于代理资格更换阶

段，由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没

有与学员沟通好，造成了学员

误解为“培训班想跑”，他们为
此感到抱歉。他们将根据济南

培训班报上来的学员名单备

案，尽快联系学员，“如果学员

没有通过考试，本月底前该退

的钱一定会退给学员。”

本报潍坊9月15日讯(记

者 张焜) 苏醒后的植物人

申长辉(详见本报9月8日A05

版)的工伤认定申请已被青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

理。

15日上午，申长辉的父亲
申连增说他接到了受理通知

书。这份《工伤认定申请受理

通知书》上写明，“申长辉：你

报来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经
审查，符合本机关受理条件，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工伤
认定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机

关决定受理，并自即日起60日

做出工伤认定决定”。日期为
2010年9月10日。“这说明再

过不到两个月，儿子的工伤认

定就会有个说法了。”申连增

说。

申连增告诉记者，肇事者
只支付了不到10万元的赔偿

金后就消失了。申长辉说，他

知道对方没钱，不过由于还有

近40万元的外债，他把希望放

在了工伤赔偿上。

申长辉认为，他下班后就

出门吃了个饭，随后赶回宿

舍，属于下班途中受伤，肯定

是工伤。

但山东海瑞达律师事务
所的李金元律师说，申长辉的

情况是否为工伤值得商榷，这

需要看申长辉和用工单位的

举证情况。如果申长辉外出吃

饭是必须的，且时间不长没有

拐弯，也可以说是工伤。但他

出单位大门后到底干了什么，

去了多长时间，这些是否为合

理的路线和时间，都需要有充

分的证据。李金元说，他曾经

碰到过一起类似的案件，认定

工伤时就十分困难。

“申长辉能否认定为工

伤，还需要做合理性评价，就

是确定他外出吃饭是否为必

须的，吃饭时间是否为合理

的。”山东中强律师事务所戴

永志律师说，如果劳动部门和

用人单位都不认为是工伤，申
长辉的维权道路还会很长，两

年时间也未必能够解决。

申长辉工伤认定申请被受理

是否属工伤11月确定

格新闻回顾
从黑龙江到青州打工的申长辉因

车祸成为“植物人”。事故发生3年后，

申长辉奇迹般恢复了，但他申请工伤认

定时却因时效超期被拒。青州法院认为

申长辉恢复后申请工伤并未超期，判决

劳动部门受理申请。

上图为受理通知书。 孙国祥 摄

植物人醒来打工伤官司


